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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第16号

提案的答复

黄绪港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存放及充电安全”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电动车以方便、快捷、廉价、环保等特点，迅速成为城市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与此同时，住宅小区内电动车因乱停乱放和飞线充电，也带来了诸多管理问题，特别是安全隐患。为更好的做好住宅小区电动车存放和充电工作，根据您的建议，我中心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对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

一是鼓励支持小区搭建电动车棚。因电动车棚占用小区公共区域，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应当由各镇街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研究探讨电动车车棚搭建事宜。经业主大会通过后，我中心将要求物业企业配合所属街道和业主委员会，在小区适当位置搭建电动车车棚，并做好电动车棚日常管理工作。

二是定期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小区楼道存放电动车和乱拉线路充电问题进行排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告，并协助公安消防部门对飞线充电的查处。

三是督促物业企业将电动车乱停放充电排查工作纳入物业服务日常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制止居民在住宅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电行为，并引导居民规范有序停放电动车。

四是督促物业企业充分利用楼道宣传栏、电子屏、微信群等形式，加强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同时通过多种形式曝光典型火灾案例和电动车安全存放、充电常识，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业主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保证小区安全。

二、对无物业管理的老旧住宅小区

一是由镇街征求业主意见，在小区内选定事宜的位置搭建电动车棚，并安排专人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二是由镇街将老旧住宅小区搭建电动车棚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每年有计划、分批对老旧小区搭建电动车棚，解决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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